
曙光街西段南侧蓝宝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优化公示
规划设计单位：平顶山市规划编制中心
建设单位：河南霞蓝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地点：平顶山市新华区曙光街西段路南

项目简介：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1年
第五次业务审查会原则通过了曙光街西段南

侧蓝宝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优化。
如对本公示有异议，可自本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

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0375-2980579 2692186 239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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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汝州市小屯镇

小屯村东，无证无

名的 2 亩多地的养

鸡场，鸡粪乱排，异

味难闻。

平顶山市鲁山县

马楼乡碾盘庄村，村

边有一无证石子厂，

开采生产多年。该石

子厂噪声大，粉尘满

天飞，没有建大棚。

平顶山热电有

限 公 司 在 生 产 期

间，每天不间断往

土门水库排放化学

污水，在不经过任

何处理的情况下直

接通过排污泵抽进

水 库 以 及 周 边 村

庄，造成水库全面

污染，平顶山热电

有限公司为规避检

查，特在督导组到

来期间做出停产检

修通知。

平顶山市叶县

洪庄杨镇翟杨村，

王东旭，沙河非法

采砂，无手续，砂石

分别堆放在违法建

筑的洪东村、洛岗

街 两 处 、沟 刘 村 。

举报人要求追究王

东旭刑事责任。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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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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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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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现场调查，反映问题属实。

反映的养鸡场位于汝州市小屯镇小屯村东约 100米，为小屯村村民庞路利用自有责任田开展农户式养殖，面积约 1.3亩，现存栏肉鸡约 1500 只。

经调查，养殖户庞路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圈舍外东南侧设置有一块面积约 60平方米的露天晾粪场，存在养殖异味。

经现场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无名石子厂位于鲁山县马楼乡碾盘庄村尹庵组，2017年11月村民陈红伟未经相关部门允许，占地3.8亩建设石子厂。经鲁山县林业局查证，该厂占用土

地地类为林地。2018年5月14日，鲁山县林业局对陈红伟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三个月内将土地恢复原状并处罚款5.12万元。2018年9月2日，鲁山

县自然资源局对陈红伟擅自开采安山岩资源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2018年10月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鲁国土资罚字〔2018〕81号），责令陈红伟立即停止

违法采矿行为；没收违法所得83657元，并处违法所得百分之三十的罚款，两项共计108754.1元。鲁山县自然资源局在随后巡查中没有发现新的开采行为。

现场检查时，该石子厂已停产，设备锈迹斑斑，用绿色遮阳网遮盖，部分设备已拆除，不存在噪声大、粉尘满天飞现象。

经现场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实为国家电投集团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曾用名分别为平顶山电厂、平顶山鸿翔热电有限公司、平顶山平东热电有限公司）。

（一）反映的“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在生产期间，每天不间断往土门水库排放化学污水，在不经过任何处理的情况下直接通过排污泵抽进水库以

及周边村庄，造成水库全面污染”问题，部分属实。

反映的土门水库为河南省平顶山电厂竹园灰场，该灰场于 1997 年 10 月 21 日通过原平顶山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平环字〔1997〕124 号），2003 年 4

月 1日通过原平顶山市环境保护局验收（平环验〔2003〕1号），2020 年 5月 25日取得《排污许可证》（编号：9141040075389730XB001P）。

平东热电前身鸿翔公司，2007 年 12 月五台发电机组停运后，不再进行湿排灰运行（原排灰方式为湿排法），该灰场仅作为平顶山热电应急事故

备用灰场。平顶山热电现在产生的灰，经过气体密闭输送至储灰库。平顶山热电停止向竹园灰场排灰后，竹园灰场遇大风天气时存在扬尘污染隐

患，故该公司利用原有排灰管道往灰场排水，用于灰场喷淋、洒水降尘，所排水为电厂循环冷却水。

为确保灰场不对地下水和地表水造成污染，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每月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对竹园灰场地表水、地下水进行检测，显示符合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三类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三类标准。

（二）反映的“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为规避检查，特在督导组到来期间做出停产检修通知”问题，不属实。

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有国家发改委核准的 2×210MW 热电联产机组，是平顶山市城市建成区重要的热源厂，承担着城区居民冬季采暖保稳保供任

务，每年采暖季均保持双机连续稳定运行。采暖季过后，按照省网统调机组年度电量完成情况及机组连续大负荷运行后均需停运或转检修。6号机组为等

级检修，省调批复为4月15日至5月18日；7号机组，因该季节区域内电量充沛，4月份该公司电量计划为零，省电力调度中心下达指令要求停机备用。

经现场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1 年 4月 27日，叶县政府在办理第 20批 X2HA202104260077 号交办问题时，就已接到与本次交办问题类似的反映，并开展了如下调查：

（一）反映的“平顶山市叶县洪庄杨镇翟杨村，王东旭，沙河非法采砂，无手续”问题，部分属实。

被反映人王东旭，叶县洪庄杨镇王湾村三组村民，工作单位平顶山市隆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河道采砂实为沙河航运开发叶县段采砂利用项

目。根据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豫水办河〔2020〕5 号）、平顶山市水利局（平水管〔2020〕35 号）、叶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纪要（〔2020〕68 号）精神，

沙河复航叶县段产生的砂、石等航道弃料，由国有公司叶县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处置。叶县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国有公司叶县金叶

农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协调、管理及弃料处置，叶县金叶农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河南省昆阳租赁有限公司与航运开发工程施工单位平顶

山市紫华商贸有限公司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平顶山市紫华商贸有限公司与平顶山市隆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协议，由平顶山市隆通路桥工

程有限公司具体负责将河道内砂石弃料抽到河岸上，然后由河南省昆阳租赁有限公司负责拉走。

（二）反映的“砂石堆放在违法建筑的洪东村”问题，部分属实。

反映“砂石堆放在违法建筑的洪东村”为王东旭负责的清洁型煤配送点，位于洪庄杨镇洪东村北侧，经叶县自然资源局现场认定，配送点所圈的

土地实际占地 2.11亩，土地类型为耕地。4月 28日，叶县自然资源局已责令王东旭拆除违建配送点并复垦。

（三）反映的“砂石堆放在洛岗街”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反映的洛岗街堆放点位于洪庄杨实验学校东 400 米路北，归叶县邓李乡马湾村村民牛晓杰所有，砂石购买于 2019 年下半年，存放在院

内仓库，主要为有机砂和河砂。牛晓杰购买砂石为个人自用，且有购买砂石凭证。

（四）反映的“砂石堆放在沟刘村”问题，不属实。

沟刘村砂堆实际所有人是马彦生，约 250 立方米，外购于平顶山市大营安置房及平顶山市建业春天里施工工地，为基础开挖时产生的基坑废

料，由洪庄杨镇小庄村运输户杜卡飞出售给建筑队包工头马彦生用于建房使用。

（五）关于“要求追究王东旭刑事责任”的诉求。

经叶县公安局洪庄杨派出所核查，举报人反映问题不属实，被举报人王东旭无非法采砂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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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2021 年 5 月 3 日 ，养
殖 户 庞 路 对 露 天 晾 晒 的
鸡 粪 进 行 清 理 。 因 此 处
临近村民居住区，不适合
继续养殖，存栏肉鸡出栏
后 ，庞 路 自 愿 退 出 养 殖 。
养 殖 期 间 加 强 对 粪 便 的
管理，及时清理。

（一）鲁山县供电公司

已对陈红伟石子厂断电。

（二）2021 年 5 月 3

日 ，马 楼 乡 政 府 按 照“ 散

乱污”企业取缔标准将该

石子厂取缔到位。

加 强 对 平 东 热 电 日

常监管，监督企业污染防

治设施正常运行，确保污

染物达标排放。

2021 年 4 月 28 日，叶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向 洪 庄 杨

镇政府送达《自然资源违

法 行 为 告 知 函》，并 对 王

东旭下达《责令改正违法

行 为 通 知 书》（叶 自 然 资

改〔2021〕10 号）。洁净煤

配送点将于 5 月 9 日拆除

完毕。

是否
办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件信息公开
（第 24 批 2021 年 5月 6日）


